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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函 編號：8-8-14-596） 

許委員就提高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自籌比重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政府為照顧弱勢學生，對高等教育係採維持低學雜費政策，惟各國立大學校院倘僅依賴學雜費

等自籌收入，將無法充分反映應成本及維持應有之教學品質。為保障學生受教權利，教育部

爰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規定，編列預算撥補各校支應各項經常性支出及購

置教學儀器等資本性支出；藉由校務基金之設置及運作，校務基金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計

畫由 90 年度之 103.4 億元，至 105 年度增為 125.69 億元，增加 21.6%，其中政府補助由 90 年

度之 84.38 億元，至 105 年度減為 55.72 億元，減少 34%，自籌金額由 90 年度之 19.02 億元，

至 105 年度增為 69.97 億元，增加 50.95 億元，自籌比率由 90 年度之 18.4%，至 105 年度增為

55.7%，提高 37.3%。目前學校自籌財源部分，各校除應自籌經常性支出所需財源外，亦須籌

措購置教學儀器等資本支出需求，如以學校經常性及資本性支出規模為基準設算，各校平均

自籌比率已由 90 年度之 40.5%，提高為 103 年度之 53.3%，顯示各校已積極提升校務基金營

運績效。 

二、另教育部為辦理各校固定資產等資本性支出之撥補，針對各校重大營建工程部分，已訂定「教

育部所屬國立大專校院實施校務基金學校營建工程經費審查及補助要點」，並於 103 年 8 月

修正上開要點，縮小營建工程補助範疇，將最高補助比率由 80%調降為 50%，促使各校審慎

評估增置營建工程之必要性，俾補助款運用更具效益。又，為提升大學國際競爭力及高等教

育水準，該部藉由「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與「發展典範科技大

學計畫」等競爭型專案計畫，將部分經費用以充實學校相關硬體設施等，期改善教學環境與

品質，提升國際競爭力。此外，為避免學校營建工程支出過高，發生日後影響校務正常運作

之情事，該部於 104 年 9 月修正「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10 條規定，學

校以自籌收入規劃辦理新興工程，應就工程興建期間及營運後成本之可用資金變化情形進行

預測，不得影響學校正常運作；將學校財務狀況列為審查重點項目，期學校透過資金及工程

經費之規劃，確實自我檢視，避免因過度投資而導致資金匱乏之風險。 

三、教育部將持續督促學校提高校務基金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計畫自籌比率，並落實學校營建工

程計畫審議與評估，俾促進學校提升財務運作效能，健全工程品質，以達預期效益。 

（一二五）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短絀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7070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4-597） 

許委員就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短絀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目前收支呈現短絀，主要係因我國高等教育仍維持低學雜費政策，致學

雜費收入無法充分反映成本，又因學校對於政府資本門補助款之帳務處理方式，未能相對認

列收入，卻仍須提列折舊及攤銷費用，致帳上收支無法平衡，爰各校收支經加回折舊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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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皆呈現盈餘，符合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及教育部 104 年 9 月 3 日修正發布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相關規定。

經查各校務基金 103 年度決算共計短絀 49.94 億元，已較 102 年度 52.85 億元改善；至各校務

基金固定資產預算 105 年度 125.69 億元，亦較 102 年度實際執行數 172.86 億元，減少 47.17

億元。有關學校自籌財源部分，各校除應自籌經常性支出所需財源外，亦須籌措購置教學儀

器等資本支出需求，如以學校經常性及資本性支出規模為基準設算，各校平均自籌比率已由

90 年度之 40.5%，提高為 103 年度之 53.3%，顯示各校已積極提升校務基金營運績效。 

二、教育部為避免校務基金發生短絀，已實施相關監督及管理機制，說明如下： 

(一)學校辦理新興工程管控機制：進行可用資金預測，另就 5 千萬元以上之新興工程，應將

工程興建期間可用資金變化情形及營運後成本進行推估。又依 103 年 8 月 11 日修正發布

之「教育部所屬國立大專校院實施校務基金學校營建工程經費審查及補助要點」規定，

將工程經費補助額度由 50%至 80%，調降為 30%至 50%。 

(二)其他校務基金執行管控機制：校務基金執行短絀時，學校應就各項支出進行檢討。學校

人事費支出、投資於風險較高項目及持有公司與企業之股權，分別不得超過 50%。 

(三)資訊公開透明機制：按季公告校務基金執行情形、每半年公告受贈收入相關資訊、每年

公告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及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 

(四)強化學校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職責：據實揭露缺失、異常事項及定期追蹤其改善成效

，並作成年度稽核報告。 

(五)課予校長管理及監督校務基金運作之責：校長上任後之校務基金執行成效，納入校長續

任評鑑之參據。 

(六)部監督機制： 

1.組成專案小組至學校訪視或委請會計師查核，以瞭解學校校務基金執行績效。 

2.學校應將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及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報該部

備查。 

3.校務基金執行不佳時，由該部命其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依其情節輕重調降學校支應

人事費之比率上限或限制不得支給。 

4.確實掌握學校財務收支餘絀情形，就學校每月填報之校務基金預算執行情形，適時提

醒預算執行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倘有短絀情形應擬具開源節流措施，

以確保學校財務穩健發展。 

（一二六）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國營事業重大投資計畫未達預期目標

報酬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7070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4-602） 

許委員就國營事業重大投資計畫未達預期目標報酬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